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
教師升等評分表

(國際化指標)



C服務

C3-10 促成國際合作，最高15分

1、促成本校院級以上與國外大學(機構)簽定合作協議，
每件2分。

2、從事與國外大學(機構)合作之教學、產學、學術活動
每件0.5分。

3、成功招募外籍生至本校就讀，每位學生0.5分。
4、輔導學生完成出國交換、輔導學生完成雙聯學制，

每位學生0.5分。



1、促成本校院級以上與國外大學(機構)
簽定合作協議，每件2分。

C服務 C3-10 促成國際合作，最高15分

(1) 請本校秘書室或各學院提供證明文件。

(2) 與國外大學(機構)簽訂合作協議文件之相關佐
證資料。



2、從事與國外大學(機構)合作之教學、產學
、學術活動每件0.5分。

(1) 請各系所提供經系務會議同意之證明文件。

(2) 附上與國外大學(機構)合作之教學、產學、
學術活動之相關佐證資料。

C服務 C3-10 促成國際合作，最高15分



3、成功招募外籍生至本校就讀，每位學生
0.5分。

(1)外籍生在學證明。

(2) 招募證明書。

C服務 C3-10 促成國際合作，最高15分

證明書範例



4、輔導學生完成出國交換、輔導學生完成雙
聯學制，每位學生0.5分。

(1) 學生出國交換完成，
繳交出國報告後；或
完成雙聯學位，取得
雙聯之學位證明後，
提供相關文件證明。

(2) 推薦證明書。

C服務 C3-10 促成國際合作，最高15分

證明書範例



擔任指標性國際學術研討會(亦即研討會
論文集收錄於SCOPUS或WOS資料庫)之
大會主席2分、副主席1分。

(1)提供研討會論文集，並請提供擔任主席或副主
席之證明。

(2)提供研討會論文集收錄於SCOPUS或WOS
資料庫之證明。

C服務 C3-11 提升國際學術聲望，最高1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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